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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A27 考生申訴表   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申訴者姓名 
 

 
報名序號 

 

 

聯絡方式 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申訴主題 
 

申訴內容 

(請以條列方式敘述) 

 

 

申訴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4年7月   日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以下部分由回覆單位填寫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考生申訴回覆單     申訴回覆單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回覆內容 

(請以條列方式敘述) 

 

 

回覆單位  

回覆日期 回覆方式 承辦人簽章 承辦人電話 

    

 

 考生如有須要申訴之事，請於104年7月17日(星期五) 12:00

前填寫本表後直接傳真至本委員會或報名之甄選學校，並

打電話確認傳真已收到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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